
法规介绍

财政部  国 家国 有资产管理局

关于国有企业清产核资中土地

估价入帐价值标准问题的通知

财工字〔1996〕3 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、清

产核资办公室，国务院各部、委、局、各直属机构及计划

单列企业集团：

最近，一些地方来电询问，财工字〔1995〕108号《关

于国有企业清产核资中土地估价有关财务问题的通

知》与财清字〔1995〕14号《关于认真抓紧做好清产核资

中土地清查估价工作的紧急通知》在土地估价入帐的

处理上不尽一致，要求予以解答。经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企业土地估价结果的确认批复按财清字〔1995〕14

号文件规定执行，即按基准价格的 50%确认批复；企业

土地估价批复确认后如何入帐及其财务处理，按财工

字〔1995〕108号文件执行。对于过去已作为固定资产单

独入帐的土地，如按基准价格 50%确认批复价值低于

原帐面价值的，企业土地原帐面价值不作调整。

1996年 2 月 5 日

财会动态简讯
  冶金财务工作会议要求：

各企业学邯钢要真抓实干  不做表面文章

为贯彻国发〔1996〕3号文件精神，进一步推动冶金

企业学习、推广邯钢经验，冶金工业部于 3 月 8 日至 10

日在无锡召开了 1996年全国冶金财务工作会议。会议

就“八五”期间冶金财务工作进行了总结，并围绕学邯

钢、降成本和建立以财务管理为中心的企业管理体系，

对“九五”期间特别是 1996 年的冶金财务工作进行了

规划部署。冶金工业部殷瑞钰副部长到会作了题为“坚

持以财务管理为中心，大力学习推广邯钢经验，促进经

济增长方式转变“的重要讲话，并宣读了刘淇部长写给

与会代表暨全体冶金财会职工的信。

刘淇部长在信中指出，推动邯钢经验在企业中的

落实，在抓成本、增效益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进

一步发挥财务管理的中心作用，是冶金财务系统今年

的工作重点和工作中心。他认为，邯钢经验不仅是一个

成本管理的方法问题，而且是国有企业适应社会主义

市场经济要求，转变机制，加强管理，加快技术进步，实

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有效途径，是贯彻“三改一加

强”的具体形式，是实现企业管理以财务管理为中心的

现实办法，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具体体现。他要

求各企业摆脱形式主义，不做表面文章，扎扎实实学习

邯钢经验。要通过学邯钢，从抓成本入手，切实转变思

想观念，转换经营机制，从严抓管理，为提高企业经济

效益，为实现冶金企业 1996 年应收帐款比上年下降

1/3，成本同口径下降 2%，亏损企业减少 1/3的目标做

出切实的努力。

冶金部经调司单亦和司长在会议总结发言中还强

调，各企业学邯钢，必须真抓实干，真抓成本否决，不能

强调客观，强调特殊，只在口头上学精神，而不见行动。

他认为，学邯钢，财务部门是关键的一环。他要求各单

位财务部门和财会人员，统一思想，深化认识，扎实工

作。特别是在各项财务指标的制订上，要讲究先进、合

理；在指标的层层分解上，要认真测算，讲究科学；在指

标的考核上，要讲究严格，要敢动真的，敢碰硬的。只有

这样，才能把邯钢经验落到实处。

会上，鞍钢、首钢、南京钢铁厂、新疆钢铁（集团）有

限责任公司等单位，汇报了一年来他们学邯钢、降成本

所取得的成效；宝钢、攀钢、武钢等介绍了他们结合学

邯钢，大练内功，大力推进管理创新的经验和体会。
本刊记者  秦中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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